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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蛟潭镇关于开展2023年“清河行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镇属各村（场）、相关单位：

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将《蛟潭镇2023年“清河行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蛟潭镇人民政府

                                 2023年9月7日 
蛟潭镇关于开展2023年“清河行动”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为严厉打击破坏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安全稳定，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保护成果，决定于2023年8月至12月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5个月的以打击破坏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为重点的专项整治"清河行动"，现制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如下：

一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牢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总遵循，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部门联动、系统治理，为保护全镇江河湖泊、维护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河湖面貌，努力建设“幸福河湖”。

二、 行动目标

进一步强化破坏湿地和野生动物资源整治，积极落实河湖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湿地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维护我镇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安全。

三、 行动重点及任务

(一)将全镇湿地保有量红线纳入专项整治重点保护范围，全面落实强化湿地资源用途管控。

(二)严防河湖湿地截弯取直、钢筋水泥固化、垂直“一刀切”护坡等破坏生态的行为发生，着力维护湿地原生态。

(三)严厉打击违法征占用湿地、开垦围垦湿地、填埋湿地、湿地排污、在湿地采砂挖土、占用湿地搞建设工程、占而不用等破坏湿地资源的违法行为。

(四)深入开展农贸市场、餐饮单位、花鸟商店等野生动物经营较集中场所和网络平台的排查力度，做到应尽查尽。

(五)重点打击利用电猎、铁夹、高压气枪等工具猎捕野生动物的行为。

(六)依法打击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加工、销售及非法交易野生动物及制品的行为，彻底切断食用“野味”的途径。

(七)加强森林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强化森林病虫害生物防 治科学安全、无公害用药、绿色防控技术等防治措施，持续开展森林病虫害药减量行动。

四、 时间安排

2023年“清河行动”专项整治行动自8月开始至12月底结束。

(一)动员部署阶段(8-9月)。各村场、相关单位就专项整治行动着力开展调查摸底，梳理排查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制定具体的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二)排查整治阶段(10-11月)。各地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依法打击破坏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全面清理集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和场所，若发现有破坏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案件，必须将其查处到位。

(三)检查督导阶段(12月)。镇政府将组织开展检查督导，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对排查不仔细、整治不彻底的相关单位，采取河长制考核扣分并通报等形式予以处理。

五、 工作要求

(一)各村（场）林长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社会各界保护湿地、爱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积极主动查找问题，自查自纠，掀起以整治破坏湿地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为重点生态保护热潮。

(二)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明确责任 分工，落实工作人员，加强协调配合，严格按照制定的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认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三)镇林长办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指定专人对专项整治行动成果进行汇总，对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及时总结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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